
新 竹 市 政 府 ○ ○ 年 度 約 僱 人 員 僱 用 名 冊 (範 例 )  

填表日期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職 稱 
姓 名 

身分證字號 

出 生 

年 月 日 
擔 任 工 作 內 容 學 經 歷 專 長 

僱 用 期 限 

（起止時間） 

月 酬 標 準 
備 註 

薪 點 折合金額 

約僱人員 
周○○ 

K000000000 
00.00.00 

1.水污染防治實施方案之擬

訂及執行事項。 

2.水污染防治研究發展事項 

3.水污染防治工作計畫之擬

訂與執行。 

4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1.逢甲大學水資源及環

境工程學系畢業。 

2.宜蘭工專環境工程科

畢並具有與擬任工作

性質程度相關工作經

驗 1年以上。 

00年 00月 00日 

至 

00年 00月 00日 

五等 

280 

薪點 

32,928 

•補○○○缺 

•新增職缺 

•續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合計 

 

 

○人 

       

 


